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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总局 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
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3 年 11 月至

2014年 3月，审计署对税务总局 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

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根据税务总局提供的资料，截至 2014

年 10月底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如下：

一、预算执行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截至 2013年底，局本级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 30辆，

其中 20辆超过核定编制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税务总局已将 20辆超编制配备的公务用车

封存，上交国管局统一处置；将另 10辆超标准配备的公务用车

封存，相关车辆登记证书、行车执照及购置税完税证明已上交

国管局。

（二）2012年至2013年，所属税收科学研究所未经批准在

项目经费中列支人员经费153.42万元，其中2013年39.71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税务总局已商财政部，研究解决经费缺口，

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。

（三）2013年，所属机关服务局未经政府集中采购，直接

与一公司签订设备运行维修合同，涉及金额 109.81万元；截至

2013年底，河北、山西、黑龙江 3省国税局普通发票印制未按

规定实行公开招标，2013 年印制发票 100 373.8 万份、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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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025.29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税务总局将从 2015年起对物业管理服务实

行政府采购；河北省国税局制定了《普通发票印制招标要求》，

从 5 个方面对普通发票招标工作进行细化，普通发票印制招标

采购程序已正式启动；山西省国税局制定了普通发票招标采购

具体工作计划，向采购中心提出招标申请，目前采购中心正按

照政府采购程序和前期确定的普通发票印制技术标准实施采购

工作；黑龙江省国税局正在进行普通发票印制项目公开招标文

件的编制工作，拟于近期完成招标及合同签署工作。

（四）2013年，安徽省国税局在其组织培训的相关费用已

由各市县区国税局支付的情况下，虚开培训费票据，向税务总

局申领培训费 350万元，存放于所属的 3家培训机构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安徽省国税局已于 2014年 1月将存放在 3

家培训机构的培训费全部收回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诫勉谈

话；税务总局对安徽省国税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批评。

（五）局本级从 2006 年起开始建设“财产和行为税税源监

控管理平台”项目，共取得财政专项资金 5230万元，但至 2013

年底尚未建立起相关数据库，资金结转 1102.47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税务总局已结合金税三期工程，采取多种

措施推进该数据库建设，加大监控平台推广应用力度，进一步

提升收入数据质量，探索数据利用形式。

二、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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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，税务总局本级使用不合规票据报销 140.57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税务总局召开会议通报情况，要求财务部

门在报销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对票据的审核把关；责成有关部

门成立专项审计组，对 2013年报账的票据进行认真核实。同时

下发相关规定，要求各地国税局严格按规定执行，杜绝类似问

题再次发生。


